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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再发 FDI 新规 进一步简化 FDI 外汇管理 

 

2013 年 5 月 10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与其分支机构合称为“外汇局”）发布了《外国投资者境

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废止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法规目录》（“《废

止法规目录》”）及《境内直接投资业务操作指引》（“《操作指引》”），在 2012 年出台的对外国

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
1
（“FDI”）外汇管理政策有所调整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2]59 号，“59 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和整合了

FDI 所涉及的外汇登记、账户开立与使用、资金收付及结售汇等外汇管理的操作环节和法规。《废止

法规目录》中所列法规已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废止。《管理规定》和《操作指引》则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生效并实施。 

与现行的 FDI 外汇管理制度相比，《管理规定》、《废止法规目录》及《操作指引》有以下几点值

得关注： 

1. 进一步明确外汇登记事项 

《管理规定》确立了 FDI 的外汇管理以登记为主的管理模式。《管理规定》明确了 FDI 项下需在

外汇局办理登记的外汇事项，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 外国投资者汇入前期费用等相关资金； 

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 外国投资者向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或收购境内企业股权支付对价； 

 外商投资企业增资、减资、股权转让等资本变动或注销的；和 

 境内外机构及个人办理境内直接投资所涉的股权转让、境内再投资等相关业务。 

为落实上述登记事项的办理，《操作指引》详细规定了办理“前期费用基本信息登记”、“新设外

商投资企业基本信息登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信息登记”及“外商

投资企业基本信息登记变更、注销”等九种业务类别的业务操作要求。 

                                                      
1 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指外国投资者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或项目，并取得所有权、控

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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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一步明确可在银行办理的外汇事项 

继 59 号文取消 FDI 项下外汇账户开立、入账、购付汇核准，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特殊

结汇事前备案等手续后，《管理规定》再次明确，开立前期费用账户、资本金账户及资产变现账户等

FDI 账户，以及符合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事项由银行直接办理。 

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因减资、清算、现行收回投资、利润分配等而需要向境外汇出资金的，在

向外汇局办理相应登记后，可在银行办理购汇及对外支付。因受让境外投资人股权需向境外汇出资

金的，境内受让方在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相应登记后，可在银行办理购汇及对外支付。 

3. 进一步简化办理 FDI 项下外汇手续的管理操作流程 

《操作指引》共列举了“前期费用基本信息登记”等九项外汇登记事项和“前期费用外汇账户

的开立、入账和使用”等十四项银行直接办理事项的单项操作指引，进一步简化和整合了 59 号文附

件 1《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规程（外汇局版）》和附件 2《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

作规程（银行版）》中“外商直接投资项”下的外汇业务的操作规程。 

4. 强化了 FDI 项下资金流出入的统计监测 

《管理规定》要求，银行应依据外汇局登记信息办理 FDI 相关业务，为 FDI 所涉主体开立相应

账户，并将账户开立与变动、资金收付及结售汇等信息按规定向外汇局报送。外汇局根据国家相关

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年检。外汇局通过登记、银行报送、年检及抽样调查等方式对境内直接投

资所涉跨境收支、结售汇以及外国投资者权益变动等情况进行统计监测。 

5. 废止了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废止法规目录》废止了包括《关于下发<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96]

汇资函字第 187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汇发

[2002]59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汇发[2004]7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汇发[2004]7 号）及《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

（汇发[2011]19 号，“19 号文”）在内的 24 项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19 号文在被废止前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

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 号）（“75 号文”）项下外汇登记（包

括但不限于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的主要操作指引。鉴于 75 号文目前仍有效力，因

此我们理解本次 19 号文的废止并不影响 75 号文项下的外汇登记。19 号文被废止后，应根据 59 号文

附件 1《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规程（外汇局版）》第 2.10、2.11、2.13 和 2.14 项，即“境

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变更登记”、“境内居民

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注销登记”及“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的操作规程，办理

75 号文项下的外汇登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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